附件1

柴桑区2024年早稻奖励政策意见及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全面贯彻中央、省、市文件要求，切实抓好我区粮食生产工作，确保2024年全区粮食生产稳中有增，现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以下奖励政策及实施方案。

一、狠抓早稻面积落实
要在2023年落实的早稻面积基础上，对有条件、有意愿种植早稻的大户继续鼓励种植，做到应种尽种，确保播种面积达到6000亩。

二、制定早稻生产补助政策
为落实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从区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发展双季稻生产，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开展育秧移栽早稻并复种晚稻、补贴大户烘干设备的增持提高农户仓储粮食能力。

（一）补贴标准和对象：育秧移栽早稻并复种晚稻的区财政予以补贴，补贴标准按实际种植面积测算（直播早稻只享受上级相关早稻补贴政策），5月1日之前移栽的面积享受补贴，5月1日之后移栽的一律归为中稻面积，不享受早稻补贴政策。

（二）水稻烘干设备补助：对于购买烘干设备的大户按照不高于建设成本的80%（含国补）给于补贴（要求早稻种植面积300亩以上，水稻种植面积1000亩以上，土地流转面积1000亩以上）。

（三）支持粮食部门收购早稻：对符合质量标准的早稻，粮食收购部门敞开收购。

（四）支持早稻保险补贴：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种植早稻种植面积，区政府给予保险兜底补贴。

（五）支持补贴农机具：对为了发展水稻生产、采购水稻生产农机具的，按照农机补贴政策予以及时足额兑付补贴资金。

三、规范补助操作流程
（一）早稻育秧移栽种植补贴

1．组织申报。5月1日前，各乡（镇、场、街道）组织早稻面积申报，填写《九江市柴桑区2024年早稻面积明细表》（5月1日前完成育苗移栽的，可以算作早稻，纳入补贴范围；直播的不纳入补贴范围）,种植面积进行逐一勾图，并进行乡、村两级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无异议后由乡镇汇总并由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报区农业农村局。

2．面积核实。经财政局商定，由保险公司核定面积并提交勾图，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九江市柴桑区2024年早稻面积明细表》及勾图进行面积抽核；8月中旬，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九江市柴桑区2024年早稻面积明细表》对复种晚稻及进行核实，核实的数据作为发放补贴的依据。

3．补贴资金发放。区农业农村局根据核实结果，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补贴，审核无误的由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区财政局通过社保一卡通发放补贴资金。

（二）烘干设备补助
1．补贴内容：对新型经营主体购买粮食烘干机进行补贴，移动式粮食烘干机除外。

2．补贴标准：按不高于建设成本80%予以补贴。补贴的粮食烘干机必须为纳入我省2024年农机购置补贴的产品。

3．申报要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当年实际耕种的水田面积为依据，稻种植面积300亩以上，水稻种植面积1000亩以上，土地流转面积1000亩以上。
4．验收材料：申报粮食烘干机购置补贴的，须提供设备购销合同或协议、发票、产品合格证等的原件及复印件。发票上须注明设备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购买者为合作社或服务组织的，注明合作社（服务组织）名称、组织机构代码证编号或工商营业执照编号〕以及所购设备的名称、型号、整机出厂编号、实际销售价格等信息。

四、资金规范管理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规范管理，严控使用范围，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要主动公开补贴的面积和金额接受社会监督。各乡（镇、场、街道）要认真落实监管责任，严防虚报面积、冒领、套取、骗取补贴资金行为，一经查实，一律收回资金并严肃追责。

五、其他事项说明
1．烘干设备补贴，享受上级补助和区级补助资金总额不得高于建设成本的80%。

2．早稻项目补贴在享受上级相关补助政策后，可同步享受区级早稻项目。

附件2

柴桑区2024年早稻任务分配表

单位：亩
	序号
	乡镇
	早稻任务面积

	1
	狮子街道
	100

	2
	新合镇
	0

	3
	新塘乡
	2000

	4
	涌泉乡
	500

	5
	城门街道
	200

	6
	港口街道
	400

	7
	城子镇
	0

	8
	岳师街道
	0

	9
	岷山乡
	1800

	10
	马回岭镇
	1000

	11
	江洲镇
	0

	12
	新洲垦殖场
	0

	合计
	6000


附件3

柴桑区早稻资金分配表
                                                   单位：亩/万元

	序号
	补贴名称
	面积
	补贴标准
	金额
	备注

	1
	早稻育秧移栽

种植补贴
	6000
	
	180
	按照实际完成面积发放资金

	2
	烘干设备补助
	
	按照实际购买总款80%允以发放补贴
	90
	结合农机补贴

	合计
	270
	


附件4

柴桑区2024年农业生产指导性任务安排表
	地区
	粮食作物面积
	油料作物面积
	经济作物面积

	
	总面积
	水稻面积（含早稻）
	早稻
	旱粮面积（含大豆）
	大豆
	产量
	总面积
	油菜面积
	棉花

	单位
	亩
	亩
	亩
	亩
	亩
	吨
	亩
	亩
	亩

	狮子街道
	12672
	9300
	100
	3200
	750
	4280
	5864
	5445
	1200

	新合镇
	13155
	9700
	0
	3400
	770
	4490
	6736
	6255
	1500

	新塘乡
	19222
	11000
	2000
	8100
	1250
	6570
	10150
	9425
	3000

	涌泉乡
	11717
	6100
	500
	6000
	590
	4150
	6332
	5880
	4200

	城门街道
	16038
	7900
	200
	8000
	900
	5460
	5492
	5100
	1400

	港口街道
	26839
	11500
	400
	15100
	1270
	9160
	12552
	11655
	3100

	城子镇
	12935
	3600
	0
	9400
	700
	4460
	6806
	6320
	2700

	岳师街道
	5732
	3400
	0
	2200
	220
	1900
	1874
	1740
	100

	岷山乡
	23272
	14200
	1800
	7300
	1350
	8090
	9997
	9280
	3000

	马回岭镇
	21070
	12000
	1000
	5700
	1200
	7120
	9990
	9280
	2300

	江洲镇
	68512
	15000
	0
	58000
	20000
	23500
	28302
	26280
	15000

	新洲垦殖场
	16236
	8300
	0
	10000
	5000
	6320
	7905
	7340
	2500

	九江经开区
	2000
	2000
	0
	0
	0
	1200
	2000
	2000
	0

	八里湖新区
	2000
	1000
	500
	1000
	1000
	900
	2000
	2000
	0

	合计
	251400
	115000
	6500
	137400
	34000
	87600
	116000
	108000
	40000


抄送：区委、人大、政协、纪委办公室，区人武部政工科，区法院，

区检察院。

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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